泰山医学院教职工健身跑运动协会章程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使广大教职工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强身健体，陶冶情操，增进交流，营造“我参与，我运动，我健康，我快乐”的校园文化氛围，特成立泰山医学院教职工健身跑运动协会。
第二条 本协会以喜欢运动、崇尚健康生活为理念，由学校工会直接领导和统一管理、教职工自愿参加的非营利性群众性体育健身组织，协会实行自我组织，自我管理，自我活动，自我服务，自我监督。
第三条 教职工健身跑运动协会挂靠泰安市泰山马拉松运动协会，为教职工健身提供服务。
第二章 会员
第四条 凡我校身体条件适宜，并对跑步有热情，能长期坚持，有责任感，不怕吃苦，承认并遵守本章程的教职工，均可报名，经协会审核后参加协会。
第五条 协会会员应积极参加协会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，关心协会，爱护协会，支持协会，促进协会的正常工作。协会会员应按时缴纳会费。 
第三章 组织
第六条 协会在学校工会指导下开展活动，设会长1名，负责健身跑运动协会全面工作；副会长2名，协助会长负责日常事务的具体实施和会员的组织安排；秘书长1名，负责制定活动计划，组织开展活动，总结活动效果，交流活动经验，促进活动开展；财务负责人1名，管理财务的收入与支出。
第七条 协会鼓励、指导各院部各单位自愿成立二级活动小组，每小组设组长1名，负责本小组的组织联络及相关工作。活动小组组长为校级健身跑运动协会成员。活动小组也可由多个单位联合成立。 
第四章 活动
第八条 协会活动以“日行万步”为主要形式开展。 
第九条 协会将根据学校工作和教职工的需求集中举办一些活动，会员要根据协会的安排和要求积极参加。协会将定期总结活动开展情况，评选活动积极分子，予以表彰。 
第十条 协会活动以业余时间为主，会员可以以小组或个人方式因时因地开展活动。必要时经学校工会同意，可组织集中训练、举办比赛等。 
第五章 经费
第十一条 会员会费为每人每年50元。
第十二条 学校工会每年给予协会适当经费支持，并协调企业单位赞助活动经费。 
第十三条 会员所交会费用于购置运动装备、组织集中活动和对优秀会员进行奖励等。 
第六章 附则
第十四条 会员不交纳会费、经常不参加协会活动即为自动退会。
第十五条 本章程由学校工会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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